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焦环罚〔2026〕59号

当事人姓名：王鹤虎
身份证号码：4108*****1070*****
[bookmark: _GoBack]住址：河南省沁阳市*****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11月17日，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王鹤虎正在使用合力牌叉车在河南省宏宇玻璃钢有限公司院内进行作业。机械型号：CPC35-Q3Z，产品识别码：020352U0715，机械环保代码：L86110355K32U0715，发动机型号：4C2-50V32，生产商：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合力叉车厂，排放阶段Ⅲ。经调查，王鹤虎是该叉车的所有人，王鹤虎与河南省宏宇玻璃钢有限公司签订有《劳务外包合同》，合同中规定王鹤虎在河南省宏宇玻璃钢有限公司承揽的业务需自带叉车，并且“在工作过程中涉及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违反安全生产法规、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要求、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与甲方无关。”。发动机型为4C2-50V32的叉车正在作业的地点位于沁阳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焦作市生态环境局现场委托河南兴鹏检测服务中心对王鹤虎正在使用的发动机型为4C2-50V32的叉车的尾气排放情况进行检测。检测完成后，结果显示该叉车在自由加载情况下，三次检验排放的尾气排放值分别为：第一次0.75m-1，第二次1.55m-1，第三次0.09m-1，排放限值是：0.80m-1，自由加载三次结果最大值1.55m-1，结果判定为：不合格。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款：“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的规定。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证明你2025年11月17日在沁阳市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内使用使用尾气排放不合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叉车）作业的事实；
2.调查询问笔录，证明你承认2025年11月17日在沁阳市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内使用尾气排放不合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叉车）作业的事实；
3.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你个人信息；
4.《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 
36886—2018)和河南兴鹏检测服务中心出具的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检验报告（编号8820550001251117003）证明你在禁用区使用尾气排放不合格的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叉车）；
5.《劳务外包合同》证明你与河南省宏宇玻璃钢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及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6.执法人员的执法证复印件，证明执法人员的身份和资格；
7.《沁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的通告》证明你2025年11月17日作业的地点位于沁阳市政府划定的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
8.其它证据等。
我局于2025年12月30日向你直接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焦沁环先告字〔2025〕61号），告知书告知你陈述申辩权（听证申请权）。你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举行听证，视为你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参照《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裁量规定，处罚裁量内容如下：
1.违法事实：非道路移动机械数量，1台，裁量等级：1。
2.违法行为发生时期环境敏感度：一般期间，裁量等级：1；
3.企业规模：是个人非企业，此项不涉及；
4.管理类别：个人不涉及此项；
5.超过限期改正时间：限期改正,裁量等级:1；
6.受处罚次数次数: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裁量等级：1；
7.是否配合执法检查,内容：配合调查,裁量等级：1。


X：处罚金额；
M：法定处罚金额上限；
N：法定处罚金额下限，下限可以为零；
A：首要裁量因素裁量等级；
n：其余裁量因素个数；
B：其余裁量因素的裁量等级。
将裁量等级代入上述公式，进行计算：
X=5000+（20000-5000）×[（1/5）2+（12+12+12+12）/（52×4）]×50%=5600（元）。
根据《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停止使用，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我局对你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给予罚款伍仟陆佰元（5600元）的行政处罚。
三、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焦作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开户行:邮政储蓄银行民主南路支行;银行账号:100195545980010001)。缴款时，需在缴款备注栏注明“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款”及具体的处罚决定书编号等信息，以便准确核对缴款记录。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焦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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